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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實施要點依據「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」訂定之。 

二、採甄選制原因: 

    因本系學科採英語教科書及英語授課，學生須具備中上程度之英語口說及寫

作能力。 

三、申請方式： 

    資格審查。 

四、申請資格： 

一年級上下學期之大學英文分組為進階班且成績皆須達 80 分(含)以上，或通

過英語能力測驗(CEF B1 等級)。 

五、 申請辦法： 

  (一)採甄選制。 

  (二)甄選方式：通過本系書面審查並錄取者。  

  (三)甄選時間：公告於外國語言學系網站。 

六、招收名額：每組各 3 名 

七、雙主修課程訂定如下： 
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雙主修課程架構表 

適用入學年度 院共同課

程 
系基礎學程 系核心學程 符合雙主修畢業最低總

學分 

112 2 27 19 48 



 （一）、院共同課程，應修 2  學分 

科目名稱 學分 上課時數 備註 

研究方法與論文寫

作 
2 2  

（二）、系基礎學課程，至少應修  27  學分          

科目名稱 學分 上課時數 備註 

文法與修辭 2 2  

文學作品導讀(I) 2 2  

英文作文 (I) 2 2  

英文作文 (II) 2 2  

英文作文(Ⅲ) 2 2  

英文作文(IV) 2 2  

英語聽講 2 2  

英語演說 2 2  

跨文化溝通 2 2  

溝通與協商 2 2  

語言學概論(I) 2 2  

語言學概論(II) 2 2  

西洋文學概論 3 3  



 （三）、系核心課程，至少應修  19  學分          

科目名稱 學分 上課時數 備註 

翻譯與習作 2 2  

英國文學(I) 2 2  

英國文學(II) 2 2  

語音學 2 2  

語言分析 2 2  

中英語言對比分析 2 2  

美國文學 3 3  

英文報告寫作 2 2  

高級英語技能 2 2  

八、主學系與本學系之科目性質相同者，得予以兼充。 

九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相關規定辦理。 

十、本要點經系、院相關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，並送教務處備查。     

 


